
 

中華民國紅十字會急救教練暨高級急救教練 

資格認定班課程表 

時間 課程單元 課程內容 課程地點 備註 

0900 

∣ 
0930 

報到及繳驗資料    

0930 

∣ 
1230 

 
分組術科研習 

分組操作 
  

1230 

∣ 
1330 

午   休 

1330 

∣ 
1530 

 
分組術科研習 

分組操作 
  

1530 

∣ 
1830 

測驗 

 

1.學科測驗 

2.術科測驗 

⬧ CPR+AED操作(必) 

⬧ 包紮(抽) 

⬧ 骨折固定(抽) 

3.急救教練試講試教(抽) 

4.高級急救教練點評(抽) 

  

 

  

  

附件 1 



 

 

附件 3 

中華民國紅十字會急救暨高級急救、水上安全救生教練暨高級水上安全救生教練 

資格認定班申請表 

請至中華民國紅

十字會新教育訓

練系統上傳近 1

年半身脫帽照片

電子檔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同護照) 
 

身分證字號  
出生日期 

(民國) 
 

聯絡電話 

(手機) 
 

E-mail  

通訊地址  

申請班別 
急救教練          高級急救教練 

水上安全救生教練  高級水上安全救生教練 

個人資料使用同意書 

1. 中華民國紅十字會(以下簡稱本會)為提供會務推廣之會議／課程報名相關服務，並確保報名

學 員之共同利益，將遵循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令之規定，蒐集、處理及利用註冊學員所

提供之 個人資料，包括學員 E-MAIL、姓名、出生年月日、身分證字號、通訊住址、電話等

資訊。 

2. 報名學員就其個人資料得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三條之規定，行使下列權利：(1)查詢或請求閱

覽(2)請求製給複製本(3)請求補充或更正(4)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5)請求刪除。 

3. 報名學員得自由選擇是否提供個人資料或行使個人資料保護法第三條所定之權利，但報名學

員提供資料不足或有其他冒用、盜用、不實之情形，可能將不能參加相關課程及影響各項相

關服務或權益。 

4. 學員就其個人資料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三條之規定，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或請求刪除

前，本會得依循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令之規定，於個人資料提供之範圍與目的內使用該

等個人資料。 

*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八條第一項規定向台端告知相關個資法事宜* 

志願同意書 

本人願接受此特案之資格認定班訓練，在訓練期間恪遵班規，服從指導，絕不缺席，訓練完畢後

隨時為急救或水上安全訓練服務。 

◻我已詳細閱讀「個人資料使用同意書」及「志願書」內容，並同意提供個人資料及參加訓練。 

簽署人：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高級)水上安全救生教練證 

(正面)影本黏貼處 

(高級)水上安全救生教練證 

(反面)影本黏貼處 

(高級)急救資格證書 

(正面)影本黏貼處 

(高級)急救資格證書 

(正面)影本黏貼處 

請回答以下問題： 

⬧ 問題一：什麼原因導致您的證書失效？ 

⬧ 問題二：什麼原因促使您希望恢復資格？ 

⬧ 問題三：恢復資格後的期許 

所屬志願服務 

單位蓋章 
單位蓋章 

所屬志願服務單位 

主管簽章 
 

審查(以下資料由承辦人員填寫) 

◻教練證書影本(無則免，以系統為準) 

◻個人資料使用同意書及志願書欄位簽署 

◻所屬志願服務單位簽章 

  

備

註 
 

收件日期  收件序號  審查人員  

 

◻符合 ◻不符合 


